附錄：我國減碳目標缺口縮減之電力業可能替代方案與衝擊分析

中技社於102年1月出版其邀請台電部門主管及學者專家合著一份專題報告「台灣能源與電力業之挑戰與機會」，極具參考價值；環保署現以該書提供資訊為基礎，未來在不同能源結構情境下（例如核四是否商轉、現有三座核電廠是否延役、替代選項係以燃煤、燃氣或再生能源之不同配比選項等），探討我國電力業可能的減碳缺口估算與消除方式（替代方案）的可能結果，彙整如附表所示提供各界參考。評析重點摘述如下：
· 在核四商轉、核一、二、三廠不延役、擴大天然氣與再生能源、並更新與提高既有發電機組效率的新能源政策情境前提下，該報告推算電力業總二氧化碳排放量自2010年的122.6百萬噸，將逐步攀升，至2030年將增加至170.2百萬噸；若以回到2000年排放量水準90百萬噸做為目標，則減碳缺口為80.2百萬噸（請參考方案A及B）；若核四不商轉，改以燃煤機組替代核四發電時，將增加17.56百萬噸。減碳缺口增加至97.76百萬噸。如果現有核電三廠延役，則減碳缺口可以降至65.06百萬噸。（請參考方案C及D）

· 如果以核四不商轉，且不擴大二氧化碳減量缺口為前提，來尋找燃煤電廠以外最低成本的替代方案，最優先考量唯有再擴增天然氣的用量及發電機組，同時2010年以後原規劃的新燃煤汽力機組至少要有70%至80%須改為建造燃氣複循環機組，並新增每年663萬噸以上的天然氣用量。如果再加上現有核電三廠延役，則減碳缺口可以降至47.5百萬噸。（請參考方案E及F）

· 若將包含汽電共生在內的約占該年總發電量28.10%的燃煤機組全部改燒天然氣，需要再增加天然氣年進口1,208萬噸，可使減碳缺口從80.2百萬噸降至48.10百萬噸；如果將現有核電三廠延役及2030年占總發電量16.29%的剩餘燃煤電廠發電全部以燃氣替代二者同時執行，減碳缺口從47.5百萬噸再降至28.92百萬噸。（請參考方案G及H）

· 如改以陸域及離岸的風場風機替代天然氣電廠，來縮減前述方案G的48.1 百萬噸減碳缺口，估算風力發電已達32.18GW（陸域5GW及離岸27.18GW），約占總發電量的33.20%，此時還必須搭配抽蓄水力調度發電的水庫及機組建設（相關調度技術仍待開發），是有機會完全消除電力業的減碳缺口。如果將現有核電三廠延役考慮進來，風力發電機組可以降至19.94GW（約占總發電量的21.3%），亦可消除減碳缺口。（請參考方案I及J）

· 然而如燃煤電廠仍全部轉為燃氣及風機電廠且得以核四商轉來完全抵銷減碳缺口，若再加上現有核電三廠延役，則較貴的離岸風機可以適度減少。（請參考方案K及L）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國際燃料價格的變動及輸配線增加與水庫儲能建設成本，尚未加入成本中，各項方案情境下所估算的成本增加率已極為可觀，且仍屬下限值；此外，天然氣雖是低碳低價的首選但並非完全無碳，替代天然氣的無碳再生能源，在臺灣是否可以取得所需要的裝置容量，以再生能源替代的成本，何時下降到可以大量接受程度，將是零碳及時程的關鍵。
達成各階段的減碳目標，如以目前價格偏高的再生能源來完成，除發電成本的增加很難被接受外，風機與太陽光電的間歇性供電特質，必須搭配抽蓄水力儲電建設及電網調度，相關水庫及機組的投資及調度操作的技術未能開發完成前，恐亦無法大量使用；但核四商轉及核一、核二及核三廠延役，成本與技術均無前述困難。因此，在確保核安無虞前提下，若參考英國策略，推動核四商轉及核一、核二及核三廠延役，及大量採用天然氣，爭取再生能源技術創新及降價所需的時間，以突破營運技術障礙與降低日後大量布建再生能源的成本，應是我國達成減碳各階段目標最具成本效益的做法。同時並進的作法，則須藉更為成本有效的用電戶需求端管理來減少用電需求，以購買碳權或採行碳捕捉及封存地下(CCS)的技術，來縮減各階段目標的減碳缺口。
該書之下載網址為：http://www.ctci.org.tw/public/Attachment/3128151192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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